福州职业技术学院（党政办公室）

榕职院办〔2013〕13号
党政办关于加强“院长信箱”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
各系(部)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科、所：

为进一步提升学院民主管理水平，广泛听取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解决师生员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党政办在设立了院领导接待日（榕职院办〔2012〕21号）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“院长信箱”的管理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．设立在综合楼大厅邮局门口的院长信箱，由党政办公室统一管理，每天由党政办派专人开箱收集。校园网首页的院长信箱（lccokok@sina.com）由院长本人接收。
2．院长信箱是采用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反映意见和建议的一种方式，来信或电子邮件反映的内容可以涉及学院工作的方方面面。
3．来信或电子邮件反映的情况要真实具体，批评意见要客观准确。

4．为方便核实反映问题的相关信息，方便及时向来信人反馈处理情况，来信或电子邮件应署名并留下联系方式。

2013年5月15日
抄送：院领导，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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